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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目的 

1. 2020年 9月 16日，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利用视频会议技术与总干事召开网上会议。因主席团成

员中没有美洲区域代表，危地马拉大使 Carla Rodriguez 阁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根据《执行

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条，会议将审查定于 2021 年 1 月举行的执行委员会第 148 届会议的现有临

时议程草案，以便拟定临时议程。在此过程中，会议还将审议以第 WHA73(7)号决定（2020 年）

通过的书面默许程序的结果。此外，会议将讨论 2020 年还要举行的理事机构会议的可能方式，

即：执行委员会 COVID-19 疫情应对工作特别会议；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续会）；和执行委员会第 147 届会议（续会）。 



2. 总干事对主席团表示欢迎，并重申了在当前危机的背景下保持良好沟通的重要性。由于难以

通过理事机构的全体会议来增加交流频次，总干事请主席团考虑，除审议现有议程外，更加经常

地举行会议，或许每月一次。 

执行委员会第 148届会议临时议程 

3. 经执行委员会主席提议，主席团同意一并讨论关于书面默许程序对议程的影响事项和议程增

列项目建议事项。 

4. 秘书处解释说，2020 年 8 月 3 日结束的书面默许程序使四项决议和八项决定获得通过。其

中，关于眼保健的第 WHA73.4 号决议和关于 2030 年免疫议程的第 WHA73(9)号决定要求总干事

采取行动，供执行委员会第 148 届会议审议。通过的另一项决定——WHA73(15)（关于世卫组织

改革：治理）——则要求总干事“系统地将预定在一年内到期的任何全球战略或行动计划作为实

质性项目列入世卫组织理事机构的会议议程，以便会员国考虑全球战略或行动计划是否已经完成

其任务，是否应当延长和/或需要调整”。因此，执行委员会要在 2021 年 1 月审议以下项目： 

• 世卫组织《2014-2021 年全球残疾问题行动计划：增进所有残疾人的健康（WHA67.7 号

决议）（2014年）。墨西哥、以色列和新西兰政府提议的一个增列项目，内容涉及解决

残疾人在紧急情况下面临的挑战，因此可将其列入临时议程支柱 1 或支柱 4项下； 

• 2016-2021 年全球卫生部门分别关于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和性传播感染战略（WHA69.22

号决议（2016 年））。 

5. 在讨论书面默许程序的结果和会员国提议的增列议程项目后，主席团决定建议将以下项目列

入临时议程，但条件是，执行委员会讨论经修正的议程具有现实可行性： 

• 按照书面默许程序： 

(i) 将 2030年免疫议程改为新项目 12 

(ii) 将以人为本的综合眼保健，包括可预防的视力损害和盲症，改为新项目 13 

(iii) 将上文第 4段列出的全球文书设立一个题为“预定在一年内到期的全球战略和行动

计划”的新项目 19.3； 

• 将斯里兰卡政府提议的口腔卫生项目作为一个黑点加入现有项目 6之下； 

• 由于与突发事件防范密切相关，泰国政府提议将关于对 COVID-19大流行的精神卫生准

备和应对项目列在支柱 2 项下，将由秘书处决定其在项目 14 中的确切位置; 

•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提议的关于加强世卫组织全球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项目，将作为一个

黑点加到现有项目 14.2 之下。 

6. 秘书处做了解释说明后，主席团还建议从临时议程中删除以下项目： 

• 有关大流行性流感的防范：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的项目 12.3，理由是

秘书处已提交一份报告供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续会审议1，其中秘书处解释说，已

充分执行 2016 年审查所提建议，就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的执行情况制定清晰，统一

和简化的报告，且 WHA64.5 号决议和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7.4.1 节规定的所有行动都

已得到落实； 

                                                 
1 文件 A73/4 Add.1。 



• 有关独立专家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的项目 18.1，理由是关于成员组成事宜需在执行委

员会第 149届会议上讨论。 

2020年理事机构剩余会议的召开方式 

7. 秘书处解释说，从会员国获得的反馈情况表明，普遍支持所谓的“混合会议”（现场出席和

网上参与相结合）这一想法。之所以支持这一开会方式，就是混合会议使代表们能够在会议间隙

有更多互动和非正式讨论——这对于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尤为重要。有代表亲临现场，遇有

需要投票情况时会更容易掌控议程项目。就会议室容纳人数而言，以混合会议方式开会具有可行

性，无论是在世卫组织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及其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会议，还是在联合国万

国宫举行卫生大会都是如此。在保持身体距离前提下，总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室最多可容纳 70 人。

这样一来，执委会和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的混合会议将分别只有 34 名执委委员和 14 名委员

会成员亲临现场。代表团其他成员、其他会员国和其他参与者将酌情通过虚拟平台参加。关于第

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续会，世卫组织参照卫生大会会期在万国宫预定了全体会议大厅和第 18 号

会议室（甲委员会会议室）。因此，可以采用混合方式开会，即每个会员国派一名代表亲临全体

会议大厅，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例如保持身体距离和戴口罩），而代表团其他成员和其他与

会者将酌情通过虚拟方式参加。不过将完全通过虚拟方式在 18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尽管如此，需

要做出努力，以确保现场和虚拟参会人员之间的公平。 

8. 在讨论过程中，主席团成员普遍赞成以混合模式组织召开 2020 年理事机构其余会议。然而，

需要铭记各类问题，其中提到： 

• 旅行限制和检疫安排 

• 维护代表团之间的公平，包括在日内瓦没有常驻团的会员国 

• 那些莅临会场的参会者是否要担负重任？这些代表是否对跨领域、复杂问题有足够详细的

了解？ 

9. 秘书处在回答时提到，可向理事机构会议的主席团官员提供有限的检疫外交豁免。秘书处承

诺将与日内瓦常住团和瑞士当局共同努力解决与旅行有关的问题。至于公平，将尽一切努力向处

境不利的会员国提供支持。关于第三点，以虚拟方式参会的人员应向在现场参会的本国同事提供

支持。 

10. 在回答其它问题时，秘书处提到执委会主席团要增加召开例行会议的频次（也许是每月一

次）。可以探索的一个可选方案就是让区域协调员参加这类会议，以确保与会员国保持良好沟

通。总干事强调，主席团成员亲临理事机构即将举行的会议现场会带来益处，因为主席团成员是

执行委员会的引擎。 

11. 执委会主席团建议即将举行的会议应选用混合方案，但条件是，随着 COVID-19 大流行的发

展，可能需要对这一计划作出调整。 

下步工作 

12. 会后，秘书处着手编写并分发会议纪要，概述主席团成员的建议。还将编制执行委员会第

148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在会议开幕前八周发给会员国，同时附上临时议程的注释版本，提供主

要技术和行政报告的背景细节。 



13. 秘书处还将给执行委员会委员发函，请其通过书面程序决定计划于 2020 年举行的下列会议的

召开方式：执行委员会 COVID-19 疫情应对工作特别会议；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续会）；和执行委员会第 147 届会议（续会）。一

旦作出决定，将向会员国和其他与会者普发会议通知函件。 

=   =   = 


